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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宅基地超占现象是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超占宅基地治理和退出补偿方面，本文先是在广东省

地区进行了调研，并对全国各地的规范性文件、做法进行了收集、分析。并得出了目前超占宅基地的现

状：超占宅基地现状管控不规范，超面积、超层数现象普遍，难以规范管控治理；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

确权颁证难以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困难；权属存在争议，邻宗地相互指界难等问题；无土地权属

来源资料和房屋规划审批手续。分析了超占宅基地问题有来自政策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等方

面的原因。对超占宅基地现象的危害进行分析，分别有：农村基础设施难以配套齐全、管理成本增加、

阻碍乡村振兴。并对目前全国各地存在的一些规范性文件做法进行了列举。最终提出建议，如：完善退

出补偿和有偿使用的做法；完善限制拆迁补偿的做法；健全关于有关资金的监管；完善土地确权。综上，

提出相应建议，以此来助力超占宅基地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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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ive occupation of residential land is common in rural areas, the gover-
nance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relocation of such residential properties. This paper first con-
ducted a survey in Guangdong Provinc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normative documents and prac-
tices from various regions across the country. It found tha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xcessive oc-
cupation of residential land is characterized by non-standard management control, and wide-
spread over-building in terms of area and height,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gulate effectively. Histor-
ical legacy issues lead to difficulties in advancing property rights certification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disputes over property ownership, challenges with boundary demarcation with neighboring 
land, and lack of land ownership documentation and housing planning approval procedures. The 
paper analyzed that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occupation of residential land stems from policy, 
economic,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The analysis also highlights the harms of this phenomenon, 
such as inadequate rural infrastructure, increased management costs, and hindrances to rural re-
vitalization. The paper lists some normative documents and practices existing nationwide. Finall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improving practices for relocation compensation 
and paid use, enhancing restrictions on demolition compensation,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f 
relevant funds, and perfecting land property rights.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proposes relevant 
suggestions to support the governance of excessive occupation of residenti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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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超占宅基地现状分析 

1.1. 超占宅基地背景及现状 

超占宅基地背景 
1982 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管理条例》的出台，正式规定宅基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二权分离，并

首次提出农民用地的限额制度和用地审批制度。自此，宅基地使用制度初步建立。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

宅基地使用制度不断完善，形成了村集体所有，村民享有使用权的所有制体制，也在近年来开创了“三

权分置”的宅基地新处理模式[1]。但由于政策和实施的局限性，尚未形成合理有效的宅基地使用环境，

农村宅基地使用乱象亟待解决，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执行中仍需面对所有权行使机制不完善、资格

权保障机制未建立、使用权流转机制不顺畅等现实困境[2]。 

1.2. 超占宅基地现状 

1.2.1. 超占宅基地管控不规范，超面积，超层数现象普遍，难以规范管控治理 
以佛山市的调查为例——目前南海区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农村宅基地面积超标和“一户多宅”情况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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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普遍。各镇街的农房建筑平均面积在 132~194 平方米区间内，且存在十层以上的超高建设现象；“一

户多宅”合计高达 10.98 万户，占比 48.06%，超高农房数量也较多。禅城区单宗宅基地平均面积为 94.46
平方米，超过《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平原地区和城市

郊区 80 平方米以下”的标准，其中南庄镇、石湾镇街道单宗宅基地平均面积分别为 106.42、104.72 平方

米，单宗宅基地平均超面积使用率均高达 30%以上，超面积使用现象突出。 

1.2.2. 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确权颁证难以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困难 
以佛山市禅城区的调查为例——禅城区尽管区级层面一直执行“全面停止审批新增单家独户式宅基

地及宅基地报建政策”，各镇(街道)、村委会为解决村民的实际需求一直以来默许村民按照“村批镇(街
道)备案”的形式进行拆旧建新，由此客观助长了违法建筑乱象。在实践中因行政因素、管理混乱、监管

不严等形成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1.2.3. 权属存在争议，邻宗地相互指界难等问题 
由于在农村范围内的宅基地，超占超高现象普遍，再加上确权登记问题未解决，因此农村宅基地的

临界地带问题难确认、难解决。宅基地与邻宗地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缺乏明确的界址标志或界线证明。

宅基地的权属可能存在多方主张:如原始所有权未明、转让纠纷、继承权归属等问题，导致产权归属不清

晰，容易引发纠纷[3]。 

1.2.4. 无土地权属来源资料和房屋规划审批手续 
在农村，许多宅基地没有土地权属来源资料和房屋规划审批手续，缺乏土地权属证明文件或土地登

记证明，无法证明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属。土地使用权证书也存在不全或内容瑕疵的问题。同时，宅基地

上的房屋存在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施工许可证等审批手续不全，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便私自建设房屋，存在

违法建设的现象[4]。 

1.3. 超占宅基地的形成因素 

1.3.1. 政策因素 
政策因素是农村宅基地超占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过去的农村土地制度下存在着诸如:土地管理政

策不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到位、地方政府管理不力、农民对土地规划认识不足等问题。宅基地各

项有关政策存在漏洞或不完善，政策对农村宅基地的管控力度不足，导致农村居民在申请宅基地时存在

较大的自由度。也正是因此，政策的不完善和实施不到位使得农村宅基地超占现象得以蔓延[5]。 

1.3.2. 经济因素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有乡村振兴的提出，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

选择新建住宅，以改善居住条件。然而，在农村地区，土地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发展带来的用地需求与

土地资源的紧张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宅基地超占现象。此外，农村地区的土地交易市场不规范，农民超占

宅基地的成本较低，进一步助长了宅基地超占现象[6]。 

1.3.3. 社会文化因素  
我国农村地区传统观念认为，拥有宅基地和房产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农

民普遍存在超占宅基地的心理。另外，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复杂，人情往来频繁，导致农民在宅基地问题

上相互攀比、争相超占。加之历史遗留问题，使得许多宅基地存在两户甚至更多农民之间的争议.这些社

会文化因素加剧了农村宅基地超占现象的严重程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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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超占宅基地的危害 

1.4.1. 农村基础设施难以配套齐全  
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宅基地的无序使用、违规占用、界限不清、问题纠错等，使得农村道路扩建、

改道困难，公共市政设施建设难以实现，加之集体与农户经济条件微薄，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的难度。也不利于市场化的资金注入，外来资本难以协助农村完善其基础设施配套。 

1.4.2. 管理成本增加 
超占扎基地现象的出现，打破了农村原有秩序化部落式分布格局，增加了集体化管理成本。此外，

处罚成本也在增加，宅基地超占数量的不断增多导致落实处罚措施工作力度加大，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和

人情世故，导致管理处罚难度的增加，而宅基地超占个体的差异性导致处罚政策推行难度加大[8]。 

1.4.3. 阻碍乡村振兴 
因为超占宅基地的问题，不利于土地的流传和使用，使得农村宅基地无法被盘活，不利于适应现在

的市场化趋势，制约了土地利用效率和乡村产业的发展、三大产业融合等。同时，不利于农村的优化布

局和人居环境的改善。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集体间农民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加大了彼此的间隙，

增加邻里矛盾[9]。 

2. 各地治理超占的探索 

2.1. 有偿退出 

2.1.1. 山东省的做法 
推出了宅基地有偿退出等机制。想更换宅基位置的村民，要将现有宅基地无偿交还村里，才能参与

竞价。其进行了以“评估补偿+房票”引导宅基地退出。山东省对宅基地面积进行限额，例如禹城市规定，

农村宅基面积在 264 平方米内免费使用，对超出的面积，退出的有补助；不能退出的，根据超占数量等

实际情况，实行梯次收费，收费计入村集体资源性收入。禹城市辛寨镇实行的差额累进计费，就按超出

部分面积大小，每年征收 1~5 元/平方米。 

2.1.2.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的做法 
陕西高陵对因建新未拆旧而形成的一户多宅，按照试点制度和村集体决议坚决退出；对祖遗户等原

因造成的一户多宅，通过住房为主、货币为辅的安置补偿方式，引导其自愿有偿退出。 

2.1.3. 四川省泸州市的做法  
由村集体给予退出宅基地补助及房屋残值补偿，消除破旧房屋，户均获得补。针对农民在城镇购买

商品住房后，不愿意将户口转入城镇，担心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等权属被收回的现状，通过政策引导，

鼓励有条件的农户到城镇社区居住，助推城乡统筹发展。对进城镇安居自愿退出宅基地及房屋后，未将

户口转入城镇的，最多不超过 5 人的补助，享有与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权利;对自愿将户籍转入城镇

社区的，另行给予社保补助等优惠，可以保留其宅基地资格。 

2.1.4. 重庆市涪陵区的做法  
被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 70%乘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征收土地面积计

算。安置补助费由区征地事务中心按照 36000 元/人的发放标准支付给人员安置对象。前款计算的安置补

助费支付后有结余的，结余部分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不足的，由区人民政府安排资

金予以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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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付费使用 

2.2.1. 云南省大理市的做法 
宅基地及地上房屋租赁用于乡村旅游，年期一般为 20 年以内，到期房地归还宅基地使用权人，村集

体对流转的宅基地收取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 

2.2.2. 重庆市黔江区的做法 
被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按照市人民政府制定公布的土地补偿费标准乘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征

收土地面积计算。土地补偿费由区征地实施机构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中，被征收土地为

家庭承包土地的，土地补偿费的 8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被征收土地面积发给承包经营户，土地补

偿费的 20%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被征收土地为未发包土地或者其他方式承包土地的，

土地补偿费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管理和使用。 

2.2.3.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的做法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继承占有的宅基地，按实际占用面积有偿使用费标准每年 0.5~1 元/平方

米(含 1 元)计算。通过其他方式占用的宅基地，按实际占用面积每年 1~2 元/平方米(含 2 元)计收。 
宅基地有偿使用收交按以下流程操作：1) 公示。本集体经济组织将有偿使用对象、宅基地面积、批

准用地面积、超占面积、起征面积、收费标准、收费额度等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5 天。2) 通知。公示

无异议后，村集体经济组织向有偿使用对象书面通知相关宅基地有偿使用费收取事项。3) 纳。宅基地有

偿使用对象根据书面通知按时、足额向本集体经济组织交纳宅基地有偿使用费。4) 备案。本集体经济组

织收齐年度宅基地有偿使用费后，及时将相关材料报镇宅基地管理办公室备案。 

2.3. 限制拆迁补偿 

2.3.1.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的做法 
1) 农村居民建房，根据村庄规划及实际用地情况，每户 4 人及以下的，占用宅基地面积原则上控制

在 120 平方米以内;每增加 1 个人口，增加 20 平方米，最高不得超过 160 平方米。农村居民符合条件申

请宅基地新建住房的，无偿获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但应承担宅基地成本。2) 对经依法批准到规划布点

的村庄内新建住房的农村居民，其使用宅基地面积低于 160 平方米的，每低于 1 平方米给予 100 元奖励。

3、对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但自愿放弃申请的，按每户 2 万元标准给予奖励。 

2.3.2. 江苏省滁州市的做法 
住宅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是指不超过宅基地面积控制标准，且经原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国土、规划、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建筑面积。只有宅基地证或者居民建房用地许可证，无房屋所有权证的，按以下

方法认定合法建筑面积：1) 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宅基地证或者居民建房用地许可证面积一点四倍的，按实际

面积认定；2) 房屋实际面积大于宅基地证或者居民建房用地许可证面积一点四倍的，按宅基地证或者居民

建房用地许可证面积一点四倍认定；3) 房屋实际面积超出宅基地证或者居民建房用地许可证面积一点四倍

的部分，不予认定。4) 非住宅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是指经国土、规划、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建筑面积。 

3. 对策建议 

3.1. 完善退出补偿和有偿使用的做法 

对于超占部分，对其进行强制回收、支付使用费用、腾退补偿、地票补偿等方法，助力超占宅基地

治理和超占宅基地退出，以此来增强农民的退出意愿和助力解决宅基地分布破碎、闲置问题，并注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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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后续处理超占宅基地后的住户安置工作，维持社会稳定[10]。在超占宅基地有偿退出中使用“三权分置”

模式，能够使得农民更加配合政府进行超占宅基地的治理和退出补偿[11]。“三权分置”模式的运用，使

得农民依旧能够拥有利益分配权、经营权，使得超占宅基地部分的资格权能够从超占的农民中分离，推

动“一户多宅”问题的解决，并使得闲置的宅基地得到更好的流转、为复杂地形、缺少农业现代化生产

力的地区提供活力[12]。 

3.2. 完善限制拆迁补偿的做法 

健全以村集体、地方政府、地方监管部门、中央政府多方位的合作，让有关限制拆迁补偿的规范性

法律文件从出台、实施都能畅通无阻，并及时收到反馈，对政策进行修正。对过度的拆迁补偿超占现象

进行及时发现、处理。中央顶层设计完善有关监管法规、地方出台相关监管规范性文件，组织有关力量

对辖区内限制拆迁补偿的做法[13]。村集体做到应报尽报，并协助有关力量对村里的限制拆迁补偿意愿、

款项进行调和、处理，运用基层的力量，推动政策落实到位。严厉打击为了、急功近利开发、为了经济

利益骗取退出补偿等的行为[14]。 

3.3. 健全关于有关资金的监管 

对于超占宅基地的治理罚款所得、退出补偿、有偿使用的资金，应进行严格的监管，使得没收所得

和补偿资金落到实处，用在刀刃上。建立有关档案，并进行定期上报、检查，实行公示制度，让权力和

资金置于阳关下，积极发动社会大众和媒体的力量进行监管[15]。组织有关部门，对相关材料进行检查。

并将全部材料进行备份，实行追责制度，对于资金的使用人、经手人实行长期乃至终身追责制度，助力

有关资金的正确流向和使用[16]。 

3.4. 完善土地确权 

各地市对于自己辖区内的土地加强土地确权的行动，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土地确权的行动。同时，

中央和省级单位出台相关文件，配合土地确权工作，并对资金困难的地区提供帮扶，保障土地确权工作

的落实到位。同时，镇村发动基层力量，助力土地界限、确权行动的开展[17]。 

4. 结语 

对于超占宅基地的治理和退出补偿问题，目前学界的关注度不断上升，随着中央“三权分置”方案

的提出和各地区有关规范性文件的不断完善和实践。本文经过了对于广东省地区的调研和全国各地规范

性文件的研究，对于其中的问题进行探讨和试图提出解决方法，希望对于超占宅基地治理和退出补偿问

题的研究，能起到一点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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